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

96 年11 月14 日教務會議通過 
99 年6月2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0 年12 月1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102 年05 月2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2 年6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第三點 
102 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五、十六點 

103年5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、六、十五點 
103年12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、四、六、十、十四點 

104年11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六點 
105年12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六點 

一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處理學生選課作業及輔導

學生選課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 

二、本校選課流程分為：網路選課及網路加退選(含「加選授權碼」:

人數已滿及網路無法點選之他班(系)科目)二階段。 

學生選課日期、方式及系統開放時間等事項，依當學期公告之相

關規定辦理。各階段選課截止後，學生應自行上網查詢選課結果

，以確認所選之科目。 

三、學生無法使用網路進行加選時，應依下列原則使用加選授權碼進

行選課： 

(一)授權碼請親自向授課老師領取，並於加選授權碼暨學生簽名

單親自簽名，每一授權碼只限使用一次，使用後即失效。若

授權碼遺失，不再補發。 

(二)領取加選授權碼後不使用或以加選授權碼上網登錄後又上

網退選的學生，應向授課教師告知並於加選授權碼暨學生簽

名單上刪除其簽名，以免影響授課教師控管選課人數及其他

學生之選課權益。 

(三)領取或使用授權碼如有下列違規情形之一者，經查證後，一

律取消下學期使用授權碼之權利，如屬下列第2~5項任一違

規情形者，另撤銷當學期該授權碼加選之課程。 

   1.領取授權碼後交付他人使用者。 

   2.使用授權碼但未於加選授權碼暨學生簽名單上簽名者。 

   3.冒用授權碼及冒領者。 

   4.偽造不實學號領取授權碼者。 

   5.其他違規情形。 

四、學生在加退選截止後，需更改選課紀錄者，一律繳交逾期加退選

手續費，每科目新台幣二百元，但須於加退選截止後一週內辦理



完畢。惟在不影響開課情況下，始得辦理退選。 

五、各生修課之必選修科目、學分、最低畢業學分數，依入學各學年

度之課程手冊辦理，若有未盡事宜，由各系所依權責處理之。 

六、除已修足畢業學分但未通過校訂畢業門檻之延修生外，學士班學

生每學期註冊後至少應修習一門科目以上，最多以27學分為原則

。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上下限由各系(所)自訂之，註冊後

應至少修習一門科目(含論文)。預研生在大學期間得選修除論文

及論文指導以外之研究所課程。 

註冊後未選課者應辦理休學。學生如突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屬

影響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，得不受前項註冊後每學期應至少修習

一門科目及未選課應辦理休學之限制。 

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秀，經系主任核可者方可超修，每學期最多可

超修4學分。成績優秀定義為：申請者上學期學期成績為該班之

前30%以內，或該學期平均分數80 分以上且修習科目無不及格者

。(申請者可就以上二項條件擇一提出申請)。若各系對於申請者

之成績另有嚴格規定，可自訂之。 

當學期修課已達27學分惟未符合超修成績優秀或已達成績優秀

欲申請超修4學分以上者，經導師、系主任同意後辦理自費超修

，學生應於學分費繳交截止日前完成繳納額外修習課程所需之學

分費。 

超修課程的選課，係指在網路選課已達27學分，使用線上申請超

修者以一次為限。 

七、學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課程者僅限於通過預備研究生資格或大

三以上學生，經授課教師及系主任同意。碩士班學生修習博士班

課程者經授課教師及系(所)主任(長)同意。 

八、學生修習雙主修、輔系、學分(增能)學程或選修外校課程者，依

各相關辦法或注意事項辦理；修讀教育學程者，依本校師資培育

中心之規定辦理。 



九、凡有先修科目限制之課程，未修習該先修科目者一律不得修習該

課程。重複修習科目之學分，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內。 

十、學生所修習之科目，其上課時間不得衝突，衝堂之科目概予註銷

。 

十一、凡本班所開之科目，不得在他班修習，但系主任核准者除外。學

生(含超修生)網路選課時，應將自己本班專業必修優先選入。 

十二、大一及大二體育必修課，每學期限修一科，因成績不及格重修或

專案核准者，始得於一學期同時修習二科，唯同時修習之科目必

須為不同選項之課程。 

十三、加退選後停開之科目，原選課之學生於簽准停開後三天內得重行

辦理加選其他科目手續，逾期逕予退選該停開之科目且不再受理

加選。未達開課規定之課程，於加退選一結束經系統自動刪除停

開，原選課之學生得於加退選結束後三天內，經欲改選其他課程

之授課教師同意簽名辦理加選。 

十四、學生於當學期網路加退選截止後，除下列情形外，不得要求辦理

更正選課資料： 

(一)依本注意事項第四點辦理選課更正。 

(二)因延修、復學而未選任何課程或特殊重大事故，且專案簽請

校長核准。 

(三)研究生二年級以上之論文或論文指導漏選、誤選者，得於當

學期申請辦理完成。 

十五、延長修業年限之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應繳納之費用，依本校學則之

規定辦理。 

十六、學生於學期中因故無法繼續修習之科目，得辦理停修。申請時間

及相關規定悉依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申請修習科目停修辦法」之

規定辦理。 

十七、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八、本注意事項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

 


